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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社区建设专题研究· 

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 

项 继权 

共识与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 430079) 

分歧 

摘 要：当前人们舛于农村社区建设已经形成了不少共识。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仍存在不少分歧和争论。 

其中包括中国农村社区的组织边界与功能定位、社会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我服务的关系、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向与意 

义以及农村社区分析的理论基础等等。文章 旨在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上述分歧进行梳理和评述，进一步深化农 

村社 区问题的理论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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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各级政府的农村工作的重 

点之一。虽然人们对于农村社区及社区建设的意义、目标、内容及其发展方向已经形成了不少共 

识，然而，迄今为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一些分歧和争论依然存在。择其要者，主要有如 

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中国农村社区的类型及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边界的分歧 

自F·膝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55-1936)开始，人们通常将社区视为一种“共同体”。虽 

然人们对于这种共同体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人们普遍承认，“一定的地域”、“共同的纽带”、“社 

会交往”以及“认同意识”是一个社区或共同体最基本的要素和特征。【 社区也是一定地域范围 

内的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密切的交往而形成的具有较强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 

社区建设的首要问题必须确定社区的边界与范围。然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人们对于 

农村社区或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范围与边界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分歧。在对农村社区及社会生 

活共同体的研究中，大致有 4种倾向：(1)以自然村落为边界，将 自然村落视为农村社会生活共 

同体的基础。(2)以基层行政区域为边界，将农村最基层的组织与管理单位为农村社区。如将历 

史上的保甲及当今的村民委员会、村公所等等作为村社区；(3)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划定社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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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村家族和宗族作为共同体；(4)以农民经济活动范围为边界，以农民最基本的经济活动空间 

作为农村社区和共同体的边界。这以西方社会学者居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中国社会 

经济史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他在 1964年一1965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 

结构》中，否定了村落作为农村基本单位的意义，提出“市场共同体理论”，认为市场结构具有农 

民社会或传统农耕社会的全部特征 ，因而将集市看作一种社会体系。他认为“农 民的实际社会 区 

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所在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 

基层市场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 ，既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人市场体系 

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作为社会体系，基层集市是农民 

熟人社会的边界 ，农户所需要的劳务和资金需求一般在这里得到满足 ；基层市场构成了通婚圈 

的范围并与农民的娱乐活动有关。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会、庙会董事会等组织都以基层集市为 

单位，因而较低的和中间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与市场结构平行的等级网络；集市同时又是沟通农 

民与地方上层交往的核心。施坚雅在分析 1949年以后的农村集市时，指出初级社以固定的邻居 

为单位，高级社以自然村为单位，与原有的农村社区组织相对应。然而，人民公社的范围则远远 

超出了基层市场甚至 中间市场或高级市场的范 围，违反了已有的社会体系。由于新的集体单位 

没有与农村贸易所形成的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结合起来，最终导致了1958年一1961年的重大困 

难，而解决困难的办法，就是要将集体化单位与自然系统明确联系起来。 

由于人们对于社区的基础和边界有不同的看法，对农村社区也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韩明 

谟就指出我国农村社区有 “单村或联村社区”、“村镇和集镇社区”、“庄园社区”以及历史上的 

“堡”、“站”、“寨”、“坞”等等是一些“特别农村社区”。[21从实践来看，在当前我国各省市农村社区 

的试点中，有的将社区定位于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一级，有的定位于村委会一级，有的则是若干自 

然村联合组建。如2001年江西开始进行农村社区建设，2003年，江西在 100个自然村开展村落 

社区建设试点；从 2004年开始，湖北秭归县就在全县 12个乡镇推广杨林桥镇“撤组建社区”的模 

式。显然 ，我 国农村社 区有哪些类型?其基础和边界何在?如何根据农村社会的现实合理确定社 

区边界，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性质与特点的分歧 

虽然人们普遍承认农村社区或社会生活共同体有其 自身的特点，尤其是与城市及现代社会 

生活共同体有明显的差别，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社会和社区来说，农村社区及社会生活共同体 

究竟有何特点则有不同的看法。史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性质和特点 

就存在明显的分歧。最为典型的是日本学者引起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争论。嗍20世 

纪初，日本对中国农村村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战后初期出版了大量中国农村的研究专著。其中 

影响最大的无疑是 1940年 11月一1942年 11月以华北 6个村落为对象实施的“满铁”《中国农村 

惯行调查》，该书的目的在于搞清在家庭、家族、村落组织、社会团体、共同作业、民间信仰、土地 

的借贷与买卖等社会活动中的社会规范。以这部 6卷本的资料为依据，清水盛光、平野义太郎、 

戒能孝通和福武直等人分别出版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性质与共同体思想的研究专著。虽然 

他们利用相同的资料，却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共同体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清水和平野主张中国 

农村存在着“乡土共同体”，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村落以农村共同体为基础，以家族邻保的 

连带互助形式实施的水稻农业要求以乡土为生活基础，以生命的协同、整体的亲和作为乡土生 

活的原理；村落在农村生活中的农耕、治安防卫、祭祀信仰、娱乐、婚葬以及农民的意识道德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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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规范等方面具有共同体意义的相互依存关系。而戒能孝通和福武直则认为，按照村落共同 

体的定义，它是村民为了从外部环境保护自身利益而结成的内向型合作关系，村民的参与是 自 

主的，成员之间具有伙伴关系意识；它不是统治机构 ，村落的权力和决策得到 了成员积极的、发 

自内心的支持。中国村落没有明确的地理边界，因而没有形成固定和稳定的村落地域集团；村落 

是由松散的个人联合而成的集团，由纯粹的实力关系支配。福武和旗田强调中国农村不存在日 

本农村对村民具有巨大制约作用的规范，村民的关系是扩散性的，村落本身不是共同体，而仅仅 

是一种结社性质 ，村内只是在“看青”等安全防卫等基础层次上的需求组织起来。20世纪80年代 

以后，日本社会学者重新对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以村落为研究单位对农村的社会变动进行 

实证研究，出版了一些著作，提出一些新的解释。如石田浩在《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经济》中提出中 

国农村组织的基本性质不是“村落共同体”，而是“生活共同体”。佐佐木在《中国民众的社会与秩 

序》中，在福武直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中国村落的结社性质”、“多层结构”和“动态结构”等概 

念。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建国后村落具有明显的共同体特征 ，但是这种村落共同体的性质已经 

不同于“满铁”调查时期的共同体，而是国家政权向乡村渗透之后的“官制共同体”。在这种村落 

共同体中，人民公社时期已经建立起村落的经济基础，确立了明确的村落边界，因此，福武直的 

分析已经不适合于今天的中国农村。显然，这一论战为我们提出了应该如何把握中国农村社会 

共同体的性质、农村共同体的形成的基础和机理以及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共同体认同等重大问 

题。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我们也不能不回答农村社区或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基础何在?有何特 

点?是依或应该是什么性质的社区?等等问题。 

三、中国农村社区的发展变化及新农村建设的方向 

学界大都不否认中国农村社区及社会生活体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但是，对于中国农村社 

区发展变化的状况及其前景尤其是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却有不同的认识。在绝大多数学者看来， 

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当代中国农村社区或社会生活共同体 

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结构转型，以及多元化、多样化、复杂化，乡村社会流动加剧，日益开放。 

大多数学者对此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认为这是社会现代化和进步的表现，未来新农村建设应立 

足于现代市场经济，在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应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如早 

在 1993年陆学艺就提出中国农村改革和现代化的发展导致“传统农民的终结”，农村发展的方 

向是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及城乡一体化；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看到这些变化，则认 

为这正是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恶果 ，是农村社会衰败的表现。如贺雪峰等人强调改革导致农 民日 

益原子化、村级合作困难，农村社会在 日益衰败，不断被现代性因素所“解构”和瓦解，是对农村 

集体精神、合作及道德的消解，主张农民回归乡村，强调立足农民自身的幸福感和消费水平，建 

设一个“低消费、高福利”的社会；阎一些学者对我国的城市化、农民进城及流动持批评和否定的 

态度，并提出新农村的另一条发展道路。有的担忧农民进城可能形成“贫民窟”，落入城市化的 

“陷阱”，强调乡村建设要在市场化和城市化以外来想办法；嘲也有的主张将“农村组织起来”，“组 

织农民进新城”，变“乡土中国”为“城市中国”。 还有的地方在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土地的归 

并、集中经营，甚至推动并重建“集体农庄”。显然，人们对于当前农村状况及未来的发展有着全 

然不同的判断，对于新农村建设也有各不相同的追求。其分歧的实质在于对市场化、工业化、城 

市化和现代化的不同认识，在于对集体化、集中化和合作化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态度，在于如何 

看待 20多年的农村改革的方向及成效。这些分歧不仅影响着我们对于当前农村现状、问题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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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展和改革方向的把握，也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推进新农村建设以及如何推进农村社区建 

设。无疑是必须认真清理和严肃回答的问题。 

四、农村社区的组织、性质和功能定位及建设方向 

在新农村建设中社区建设中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村社区应是什么样及什么性质 

的组织?从历史上看，人们对于现实中的中国农村社区及社区共同体的性质有不同的认同，有的 

认为是一种自主或自治组织或共同体，有的称其是一种行政或半行政体，或者是“官制共同体”。 

那么，新农村建设中社区的性质和功能如何定位?早在我国农村改革及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人 

们对于新的社区组织体制就存在严重的分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不少乡村组织与 

管理机构陷入瘫痪之中。用什么方式重新组织农村和农民，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成为必须 

解决的问题。对此，有两种对立的思路，按民政部有关领导的说法：一种是“管治”的思路，将农民 

重新组织起来，“管起来”；另一种是“自治”的思路，实行村民自治。有些地方一度就试图通过恢 

复、调整和强化人民公社体制，建构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不过，我们党和政府意识到“用 

‘管’、‘治’的办法，只治表不治理，只管一时一事，且又后患无穷。只有民主管理，才能治根本，管 

长远”。嘲最后走上了村民自治之路，并强调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是“指导关系”而不是“领 

导关系”。但是，在实践中，乡村之间的“指导关系”一开始就遭到乡镇干部相当普遍的责难和否 

定，他们声称“这将使乡镇政府变成无脚的螃蟹，无法对乡村和农民进行有效的管理”。有的甚至 

担心会“导致农村的失控”。种种试图重新恢复乡镇政权对村的法律上的“领导关系”的努力从未 

停止过，最终也造成村民自治举步维艰，村委会组织严重的行政化。与此类似的是，在城市社区 

的建设中，关于城市社区建设也曾出现行政和自治两种导向，最终强调社区的自治性质，只是各 

地对社区自治的范围、功能及与上级政府的关系等有不同的规定。由此，给我们提出一个重大问 

题是，未来新农村中的农村社区应该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组织?在实践是向行政化方向还是自治 

化方向发展?这直接关系到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向。特别是当前关于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改 

革方向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如张厚安等人认为，“乡政村治”是中国特色的农村治理模式，主张 

“加强乡政，完善村治”；徐勇等人则主张实行“县政、乡派与村治”；沈延生等主张将“乡政”下沉 

到原行政村一级，将“村治”局限在 自然村之内；或者实行“乡治、村政、社有”；李凡等主张乡镇改 

革从“乡镇长直选”开始，实行“乡镇自治式民主”改革；于建嵘等主张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行 

“乡镇 自治”，将国家的基层政权单位收缩到县一级；还有人主张改造现有的乡镇政府，彻底转变 

职能，实行“乡政 自治”；也有的主张撤销乡镇，政府组织从乡村退出。这表明人们对于农村基层 

组织管理的方向、思路和对策存在重大的分歧。由此，我们不能不认真研究并审慎地回答未来农 

村社区组织与管理体制建设和发展的方向问题。 

五、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机制及改革方向问题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水平差、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是当前人们的共 

识。如何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让农民群众平等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成果，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不过，人们对于 

如何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如何改革农村公共服务体制，构建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却存在严重 

的分歧。一条思路是国家化和集中化的思路。一些人认为，农村公共服务不足是国家投入不足， 

· 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 9期 

或国家放弃公共服务的责任，强调农民自我服务的后果，因此，改革的方向应是加大政府投入， 

政府承担农村公共服务的责任。具体措施应是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制的建设，包括人员、经费、 

组织建设等。应强化农村现有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如“七站八所”。然而，另一部分人虽然同意 

农村公共服务是国家投入不足的结果，但是，对于如何加大投入及投入的机制有不同的看法，强 

调单纯依靠政府投入不可能解决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况且，政府直接生产公共品成本高、 

效率低 ，应走市场化 、社会化之路。这一分歧集 中体现在当前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及新型农村公共 

服务体系的建设中。有的从建立国家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出发强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现有的乡镇 

事业单位体制；有的则主张对乡镇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改革，传统的经营性和社会性的事务尽可 

能交给市场、社区和社会组织；有的则主张农村基层政府及事业单位只能承担公共产品及公共 

服务，有的则提出凡是市场和社会做不好、做不了或不愿意做的事均应由政府承担。湖北省是全 

国最早全面进行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省份。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是坚持市场取向、开拓创 

新的原则 ，遵循市场规律，引入竞争机制，办好社会事业，变“养人”为“养事”；按照“行政职能整 

体转移、经营职能走向市场、公益服务职能面向社会”的总体思路，对乡镇事业单位职能进行分 

解、转换和重新定位。这一改革也引发极大的争论，对此的批评不绝。如此等等，反映人们对于农 

村公共服务体制的建设和改革的方向仍存在分歧。不同的建设思路必将对农村社区社会服务和 

社会建设产生不同的影响和后果。如何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农村社区应承担哪些服 

务功能?社会公共服务与社区服务如何衔接?以及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生产、供给、付费、监管 

及城乡公共服务的均衡等等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六、农村社区研究的理论资源与限度问题 

学术研究是一个持续不断、不断丰富、不断创新的过程。已有的研究也为我们进行农村社区 

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不过，对于现存的理论我们也应持审慎而科学的态度，在吸收和继 

承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其理论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同时，也必须注意不同理论之问的张力和冲突。 

这是我们科学运用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从 目前来看，对于社区研究有不同的解释 

框架和理论模式，由此也给我们提供了对农村社区不同的分析视角。其中，最广泛使用的理论和 

分析框架有 6种：(1)人文区位理论。人文区位理论着眼于把社区作为一种空间现象或区域单位 

来研究。它强调社区的地域及空间分布、空间结构、区位功能及社区的进化和竞争。关注社区环 

境、人口、文化等因素及其结构和变化。一般认为芝加哥学派是这一理论的创始者。代表性的人 

物有派克、E·w·派吉斯、R·D·麦肯齐以及 D·D·邓肯等。不过，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城市社区的研究，过多地强调社区的自然因素及自发过程还忽视人类自身行为。这些在当 

代已经有所改变。(2)社会系统理论。对社区作社会系统理论的研究主要有 R·L沃伦和I·T·桑 

德斯。沃伦的《美 国社区》研究就提 出社 区研究的两个思路 ：一是横向系统即地区水平上的单位 

联系；一是纵向系统即社区之上的功能关系，如社区与国家各单位的联系。桑德斯在<社区—— 

社会系统导论》中提出社会系统概念，强调社区的主要成分包括人 、社会群体和主要社会系统。 

(3)单位制理论。单位制理论是美国学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最早提出来的(《共产主义新传 

统主义》，1986年)。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体系属于“再分配体制”，“单位”是资源分配 

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控制的基本单位。不过，单位制理论是否可以应用农村社区的研究?就华 

尔德本人来看，他也曾将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地方社区视为一种单位，如果说这一判断对于 

人民公社时期是适用的话，显然不适应改革以后的大多数乡村的现实。对于当前和未来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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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我们必须寻求新的解释。(4)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 

是当前广泛应用的理论之一。在“公民社会理论”的应用上，学术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 

一 是将“公民社会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模式来分析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它主要体现在对 

中国晚清城市社会结构的分析上。如黄宗智提出了“第三领域”概念；二是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 

间的合作互动关系作为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建构方向，并为此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如“善治”问题。在社区研究中，一些人将“社区”及社区自治本身视为公民社会的建设，同时，也 

强调在社区建设及社区服务中各种群体和组织之间的沟通 、协商、合作。(5)“市场转型理论”。 

“市场转型理论”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don)及其所带来的社会 

转变所形成的一种理论。孙立平借鉴“市场转型理论”来分析社区转型，认为“市场转型理论”较少 

关注人们日常生活及其组织形式的变化，因而对“社会转变”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提出社区研究的 

重点应当是市场转型时期社区与单位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变化过程及其模式； 与“市场转型转 

型”理论有关的是，有些学者提出了国家、市场、社区三元分化的观点。(6)“社会共同体理论”。自滕 

尼斯提出“社区”或“共同体”以来 ，共同体理论就一直是人们分析社区的基本理论。不过，无论在 

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人们对于社会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基础及其变化的认识一直存在分歧，包括 

如上对中国农村共同体的争论。也正是对此不同的看法 ，人们对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共同体 

以及村落等是否是共同体或社区产生了分歧。另一方面，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也受到一些学者 

的批评，如秦晖即对滕尼斯对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分法提出批评 ，他提出“大共同体”和“小共同 

体”的分析框架，强调中国社会的小共同体受大共同体的制约和影响。中国是国家本位或大共同 

体本位，小共同体难以成长。lto]如此也向我们提出在社区分析中如何运用共同体理论或者进一步 

是如何运用西方理论的问题。要求我们在借鉴西方的理论的同时，应注意其理论的基础和条件， 

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创新和发展理论。 

总之，虽然中国农村社区的实践及理论研究中人们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是，仍存在不少 

分歧 ，这些分歧既有社区分析的理论问题，也有社区建设的实践问题；既有社区建设的制度问 

题，也有社区建设的政策问题，都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给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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